








附件

兰溪市自备水污水处理费征收管理实施细则

为规范城镇污水处理费的征收、使用和管理，保障城镇污水处理

设施运行维护和建设，防治水污染，切实改善环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市排水许可

管理办法》和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省建设厅《浙江省污水处理费征

收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细则。

一、征收范围

凡在兰溪市域范围内，使用自备水源（包括地下水和地表水）且

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污水、废水的单位和个人（以下称缴

纳义务人），均应缴纳污水处理费。向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

污水、废水并已缴纳污水处理费的，不再缴纳排污费。使用公共供水

的单位和个人，其污水处理费征收不适用本细则。

二、相关单位工作职责

市建设部门负责市域范围的自备水污水处理费征收工作。

市财政部门负责污水处理费的财政预算管理工作。

市发改部门依照管理权限，会同财政、建设部门制定污水处理费

标准，负责做好价格监管工作。

市水务部门负责取水许可用水户取用水量的计量工作。



生态环境兰溪市分局负责重点排水户水质、水量的监管，对一般

工业、重污染工业的划分进行认定。

市经信部门负责工业企业自备水源取水设施建设、使用情况的监

管工作。

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加强对取水企业和个的排查，要求及时

办理取水许可证，为后续自备水水源征收污水处理费分步实施及长效

化管理做好准备。

三、征收办法

（一）自备水污水处理费的执收主体为市建设局，也可委托其他

单位代征。委托公共供水企业代征的，应在发票中单独列明污水处理

费的缴款金额。委托其他单位代征的，受托单位向委托的建设局领取

并使用浙江省财政厅统一印制的政府非税收入收费票据，收取污水费

时，向缴费单位开具票据。委托代征需签订委托代征合同，代征手续

费在委托代征合同中明确。

（二）自备水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按照价格等权限部门出台的文

件为准。

（三）水务部门及时向建设部门提供自备水取用水量情况。市建

设部门定期组织水务、环保、经信部门对缴纳义务人的取用水情况进

行现场核查或不定期抽查，为自备水污水处理费征收提供保障和必要

基础。



（四）除本条第五款规定的情形外，自备水污水处理费按用水量

计收。已安装计量设备的，其用水量以计量设备显示的量值为准；未

安装计量设备或者计量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的，其用水量按取水设施额

定流量每日运转 24 小时计算。

（五）因大量蒸发、蒸腾造成排水量明显低于用水量，且排水口

已安装自动在线监测设施等计量设备的，经建设部门认定并公示后，

按缴纳义务人实际排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对产品以水为主要原料的

企业，仍按其用水量计征污水处理费。

（六）建设施工临时排水、基坑疏干排水已安装排水计量设备的，

按计量设备显示的量值计征污水处理费；未安装排水计量设备或者计

量设备不能正常使用的，按施工规模定额征收污水处理费。

（七）缴纳义务人的排放水质应符合国家规定的纳管排放标准，

并按《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办理排水许可证。向城

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排放的污水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排放标准的，

依法进行处罚。

（八）自建污水处理设施的单位，出水直接排入外环境的，需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排污费。但其

出水排入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收集或外排管网的，按本细则规定缴纳污

水处理费后不再缴纳排污费。

四、资金管理



（一）自备水污水处理费属于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地方国库，

纳入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实行专款专用。

应当专项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以及污

水处理费的代征手续费支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违反本细则规定，

自行改变污水处理费的征收对象、范围和标准。

缴纳义务人应当按月如实向建设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申报用水量

（排水量）和应缴纳的污水处理费数额。

（二）财政、发改、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

使用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改变

资金用途等违反收费管理规定的行为。

五、权利义务   

排水户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事件，排放的污水可能危及城镇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危害，并及

时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报告。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安全事故或者突发事件发生后，设施维护运营单位应当

立即启动本单位应急预案，采取防护措施、组织抢修，并及时向城镇

排水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报告。

六、法律责任

（一）单位和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照《浙江省污水处理费

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规定追究法律责任；涉嫌犯罪的，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1）擅自减免污水处理费或者改变污水处理费收费范围、对象

和标准的；

（2）隐瞒、坐支应当上缴的污水处理费的；

（3）滞留、截留、挪用应当上缴的污水处理费的；

（4）不按照规定的预算级次、预算科目将污水处理费缴入国库

的；

（5）违反规定扩大污水处理费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的；

（6）其他违反国家财政收入管理规定的行为。

（二）缴纳义务人不缴纳污水处理费的，按照《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条例》第五十四条规定依法处罚。

七、附则  本细则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市财政局、发改局、

水务局和环保局负责解释。

八、实施日期  本细则自 2023 年 2 月 18 日施行。


